
公平使用  安全駕駛  公眾利益 
 

 立法會將於周三繼續審議《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有人士堅持通過「公平使用」的修訂，否則法案就要推倒，這是否

理據充分、實事求是呢? 

 

 要求「公平使用」的人士認為，盡列式的豁免不能包含所有現

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未能充份保障言論、創作自由，需要公

平使用「補底」。 

 

 「公平」本身是個無可置疑的價值，社會要公平，法律要公平，

待人處物要公平，辯論也要公平，但這是否代表在版權制度中，「公

平使用」這個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直接寫入法例？ 

 

 讓我打個譬如，我相信無人可以否定「安全」的重要性，但在

道路法律的範疇，是否「安全駕駛」就可以成為可操作的法則，而

無須訂立具體的時速限制呢？不是說不可以，德國不少的高速公

路就是例子。香港可否走上同一道路，不敢說不可以，但要深思熟

慮也不為過。 

 

 回到版權法律，犖犖大者採用公平使用機制當推美國，普通法

案例可追溯到 1841 年，法典化於 1976 年，一方面訂明四個公平因

素，法庭裁定某行為屬否公平使用時必要考慮，另一方面不就公平

使用盡列具體適用行為。近年也有國家和地區循此方向訂立不同

形式的開放式豁免，例如以色列、南韓、新加坡、斯里蘭卡、菲律

賓、台灣等。 

 

 但說公平使用是國際社會的主流發展、較先進，香港應該立即

改弦易轍，我並不認同。 

 

 環顧全球，主流的版權制度是盡列具體豁免行為。和香港相近

的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都採

用公平處理的盡列式豁免。歐洲聯盟(含 28 個成員國)也是在《資

訊社會指令》中，清楚列明可獲版權豁免的特定行為。 

 

 至於「先進」一調，我們不能無限放大某個制度的某項特點，

而對其他情況則選擇視而不見。採用公平使用之餘，美國、南韓和

新加坡等，分別採納了一些較新和嚴厲的保護版權措施，如延長版



權年期、阻截侵權網站，和限制重覆侵權者上網等。在版權擁有人

眼中，這既「先進」又屬「國際主流發展」(已有上 40 個國家落實

措施阻截侵權網站)，香港應該從速跟上。然而政府已經多次表明，

這些措施未經社會充分討論，不能貿然採納，否則就是偏聽。坊間

抨擊政府偏版權擁有人而輕使用者，我着實覺得不公平。 

 

國際社會考慮轉用公平使用，也不是今天的事。英國經歷

Gowers 和 Hargreaves 的重大檢討(2006、2011 年)，愛爾蘭檢討於

2013 年，澳洲更曾在 1998、2000、2004 及 2014 年多次考慮。但「轉

軚」影響深遠，效益未明，各國至今也未有就此立法。反之歐盟最

新的版權檢討中，公平使用不在議題之列。 

  

香港早於 2004-05 年，曾就應否採用公平使用機制正式諮詢公

眾。平衡各方的意見後，結論是清楚訂明豁免範圍，可確保法律明

確，減少訴訟。今次始於 2006 年的立法工作，公平使用已再非焦

點，社會上的探討至今實在不足。 

 

 我絕對同意時移勢易，政府需要抱更開放的態度再次認真考

慮。我們也已承諾完成今次修例後，會隨即開展新一輪的工作，公

平使用正是重要議題之一。我們須要鋪陳正反理據，兼聽各方持份

者的意見，爭取盡早向下一屆立法會（2016-20 年）提交新一套立

法建議。 

 

 但繼續推進版權制度，絕不代表現時的法案不合時宜。其中的

各項立法建議，2006 年以來久經社會多輪討論，是平衡、成熟的方

案，早日通過，版權擁有人、使用者和中介平台都各有重大得着。 

 

 談到「補底」，現時版權條例第 192 條，已確認法律規則，可基

於公眾利益或其它理由而阻止或限制強制執行版權，確保保護私

有財產權、保障特定豁免之餘，法庭還有終極原則平衡其他重大權

益。 

 

 即使現時和未來的具體豁免條文或有不足，要訴諸更高層次的

法律原則「補底」，也可詰問「公平使用」與「公眾利益」孰大。

不要忘記言論、創作自由見於基本法的第 27、34 及 140 條，受憲

制保障，攸關公眾利益。 

 

 我不是說版權條例第 192 條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純粹



串流打機同翻唱上網和言論、創作自由的重大關係也成疑問。但硬

說非要公平使用不可，寧可放棄法案中六大明文法定保障，是不是

實事求是呢？ 

 

 實事求是，我邀請大家看看香港律師會 12 月 29 日發表的立場

文件，其重點包括- 

 採納公平使用的國家，也訂立侵權法定賠償，保障版權擁有人，

平衡各方權益。 

 公平使用等議題，尚待詳細檢討，政策決定要建基於客觀經濟

證據，考量社會目標，平衡版權擁有人和消費者的利益，不失

偏頗。 

 香港的版權制度，嚴重滯後於國際發展。修訂法案已充分處理

2012 年出現的爭議，也確保香港可以履行國際版權條約的責

任，盡快通過符合香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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